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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2-057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碳化硅加工过程要经过多道工序，我公司正在研发的设备仅可应用于碳化硅加工

的部分磨抛工序，且公司相关设备尚处于研发阶段，还需要进行改造调试，公司产品

尚未通过客户的认证、尚未进行规模化投产，公司技术研发进展和客户验证结果均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设备存在最终调试不能满足客户要求或研发失败的风险；即使公司

产品研发成功后：（1）碳化硅作为新一代基片材料 ，其行业的产业化应用技术与设

备工艺开发均存在较大的风险，未来市场应用的空间和规模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2）公司碳化硅加工设备技术尚不成熟，存在较大的竞争和替代风险，故公司相关

产品销售定价、市场订单需求量及公司经营成果的转化都将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环数控”或“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32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针对

《关注函》提出的问题，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就相关问题回复

如下： 

一、结合你公司 2022 年半年报的相关披露，说明你公司设备用于汽车零部件及碳化

硅制造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你公司设备是否可以直接用于汽车零部件及碳化硅

制造、当前所处阶段、是否尚需要研发改造或调试、是否已成功研制出相关产品、相

关产品是否通过检验或客户认证、是否已规模化投产，相关产品收入规模、收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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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主要客户等，并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及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相关产品未实

现量产或收入占比较小，请说明你公司在投资者调研中突出强调公司设备运用在汽车

零部件及碳化硅制造的目的，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并详细说

明近期接待投资者调研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及其具体情况（如适用） 

回复一： 

公司结合 2022 年半年报的相关披露，对关于公司设备用于汽车零配件及碳化硅制

造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核实，说明如下： 

（一）公司设备用于汽车零部件及碳化硅制造具体情况的说明 

1、公司设备用于汽车零配件制造情况的说明 

公司一直专业从事数控磨削设备及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客户

提供精密磨削与智能制造技术综合解决方案。目前，公司营业收主要集中在 3C 消费电

子制造业领域。2021 年公司 3C 消费电子制造业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36784.43 万元，占

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83.89%；汽车零配件制造业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2789.33 万元，占公

司营业总收入的 6.36%；2022 年上半年，公司 3C 消费电子制造业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20,869.82 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87.11%；汽车零配件制造业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2,024.04 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8.44%。公司应用于汽车零配件的加工设备、加

工对象及工序情况主要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主要销售设备 加工对象及工序 

1 南通**有限公司 数控双端面磨床 变速箱摩擦片双端面磨削 

2 河北**有限公司 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 混动汽车变速箱垫片双面磨削 

3 韩国**公司 高精密双端面磨床 轴承双端面磨削 

4 安徽省**有限公司 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 混动汽车变速箱垫片双面磨削 

5 浙江**有限公司 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 混动汽车变速箱垫片双面磨削 

6 印度**公司 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 活塞环双端面磨削 

7 **活塞环有限公司 数控双端面磨床 活塞环双端面磨削 

8 **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 轴承双端面磨削   

9 **有限公司 

高精密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直焊

缝自动打磨拉丝机、五轴数控多面

磨削（抛光）机床 

变速器齿轮的双端面磨削；刀

片电池托盘的打磨抛光；反光

镜、门把手等外饰件的加工 

10 印度**集团 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 汽车阀片双端面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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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可应用于汽车零配件产品的磨削加工，但在公司 2021 年和 2022 年上半

年整体营业收入中占比较小，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设备用于碳化硅制造情况的说明 

碳化硅加工过程要经过多道工序，我公司正在研发的设备仅可应用于碳化硅加工

的部分磨抛工序，且公司相关设备尚处于研发阶段，还需要进行改造调试，公司产品

尚未通过客户的认证、尚未进行规模化投产，公司技术研发进展和客户验证结果均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设备存在最终调试不能满足客户要求或研发失败的风险；即使公司

产品研发成功后：（1）碳化硅作为新一代基片材料 ，其行业的产业化应用技术与设

备工艺开发均存在较大的风险，未来市场应用的空间和规模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2)

公司碳化硅加工设备技术尚不成熟，存在较大的竞争和替代风险，故公司相关产品销

售定价、市场订单需求量及公司经营成果的转化都将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二）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及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 2022年上半年和 2021年同期营业收入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239,786,714.44 100% 238,684,687.39 100% 0.46% 

分行业 

消费电子制造业 208,869,823.60 87.11% 222,299,293.09 93.14% -6.04% 

汽车零配件制造业 20,240,437.40 8.44% 5,085,298.24 2.13% 298.02% 

其他 10,676,453.44 4.45% 11,300,096.06 4.73% -5.52% 

分产品 

数控磨床 27,330,488.85 11.40% 18,623,594.64 7.80% 46.75% 

数控研磨抛光机 181,585,436.98 75.73% 213,627,385.42 89.50% -15.00% 

智能装备系列 10,269,567.39 4.28% 1,212,328.32 0.51% 747.09% 

配件及其他 20,601,221.22 8.59% 5,221,379.01 2.19% 294.56% 

公司主营业务和基本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46%，从行业看，公司销售收入主要来自消费电子制造业；分产品看，公司销售收入

主要来自数控研磨抛光机和数控磨床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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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说明你公司在投资者调研中突出强调公司设备运用在汽车零部件及碳化硅制

造的目的，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汽车零配件行业是数控磨床的主要下游应用领域，我司自 2004 年成立之初即为汽

车零配件行业客户提供加工设备。2022 年上半年，我司在汽车零配件加工行业实现营

业收入 2024.0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98.02%。随着“双碳”政策的落实与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汽车产业链备受投资者关注。投资者对公司在汽车零配件行

业的发展情况也较为关注，公司基于产品实际应用情况予以了回复。 

在调研活动中，投资者多次关注到公司碳化硅加工设备，公司均明确告知了设备

的研发风险，表示公司碳化硅加工设备尚处在研发阶段且尚未形成批量订单。同时，

公司在异动公告中进行了充分风险提示，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详见公司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22-002、2022-003、2022-004、

2022-005、2022-006、2022-007） 

（四）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投资者调研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及其具体情况

（如适用） 

经核查，公司近期接待投资者调研严格遵守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交流过程中不存在违规披露相关信息的情形。公司对参与调研活动的人员进行了

登记，并按照相关规定在投资者关系活动结束后两个交易日内编制了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并公开披露，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二、说明股价异动期间，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多位高管减持你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及占比、减持金额、减持方式等，并全面自查减持

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或其各类承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或公司迎合

市场热点炒作股价配合减持的情形。 

回复二： 

公司通过核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董监高持股明细

和股东出具的告知函，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减持公司股票的时间、数量、金额和

方式等情况及减持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及承诺进行了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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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减持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自 2022 年 3 月 29 日减持计划预披露以来，截至 8 月 1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

监高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 
身份类型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金额

（万元） 

交易 

名称 方式 

郑本铭 监事 2022/5/27 60,000 0.04 13.33 79.98  集中竞价 

郑本铭 监事 2022/6/24 30,000 0.02 14.99 44.97  集中竞价 

彭关清 高管 2022/7/29 183,800 0.12 17.89 328.82  集中竞价 

彭关清 高管 2022/8/1 148,200 0.1 18.58 275.36  集中竞价 

杨任东 高管 2022/8/1 28,000 0.02 18.52 51.86  集中竞价 

彭关清 高管 2022/8/2 37,613 0.02 18.43 69.32  集中竞价 

郑本铭 监事 2022/8/2 166,800 0.11 19.66 327.93  集中竞价 

易欣 高管 2022/8/3 10,000 0.01 20.45 20.45  集中竞价 

许世雄 董事长 2022/8/5 1,100,000 0.72 18.02 1982.20  大宗交易 

许世雄 董事长 2022/8/9 420,000 0.28 18.28 767.76  大宗交易 

易欣 高管 2022/8/12 18,000 0.01 24.56 44.21  集中竞价 

郑本铭 监事 2022/8/15 20,000 0.01 29.71 59.42  集中竞价 

合计 2,222,413 1.46 18.23  4052.27  \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董监高持股明细、股东出具的

告知函。 

（二）减持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或承诺的自查 

1、公司董监高减持公告预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

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人员减持均按规

定进行了预披露：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5）：“股东彭关清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478,45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97%），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69,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24%）”、“股东郑本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107,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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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76,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18%）”。 

公司于 6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 2022-037）：“股东易欣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112,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739%），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84%）” 、“股东杨任东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12,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739%），计划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84%）”。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0 号）：“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长许世雄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数 53,58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19%），其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046,600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兼总经理许燕鸣女士持有

本公司股份 9,632,83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33%），其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52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2、实际控制人及高管有关减持的承诺情况 

    公司董事会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高管人员有关减持承诺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1）彭关清先生和郑本铭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股份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如果公司上市

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在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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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50%。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

整）。 

（2）易欣女士、杨任东先生履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3）许世雄先生、许燕鸣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 

①股份锁定承诺及减持价格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股份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如果公司上市

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在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50%。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

整）。 

②关于未履行承诺事项时采取约束措施的承诺 

1、本人如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等的相关承诺，由此所得收

益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向公司董事会上缴该等收益。如果本人未将前述转让股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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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公司，则公司有权冻结本人持有的宇环数控剩余股份，且可将现金分红扣留，用

于抵作本人应交给宇环数控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2、全体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且本人未按本人作出的承

诺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的，公司可以扣减应支付给本人的工资薪酬，并直接支付给投

资者，作为本人对投资者的赔偿。 

③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

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通过公司予以公告；两年内合计减持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价格（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

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3、自查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实际控制人及高管人员的减持预披露及减持情况进行了核查： 

序

号 

股东 

身份 

预披露减持情况 实际减持情况 

名称 
预披露

时间 

减持

额度 

减持

方式 

是否已

完成 

是否与

减持计

划一致 

是否违反

有关减持

承诺 

备注 

1 郑本铭 监事 

2022 年

3 月 29

日 

276,8

00 

集中

竞价 
已完成 是 否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

053） 

2 彭关清 高管 

2022 年

3 月 29

日 

369,6

00 

集中

竞价 
已完成 是 否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0） 

3 杨任东 高管 

2022 年

6 月 27

日 

28,00

0 

集中

竞价 
已完成 是 否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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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易欣 高管 

2022 年

6 月 27

日 

28,00

0 

集中

竞价 
已完成 是 否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

053） 

5 许世雄 

实 际 控

制 人 、

董事长 

2022 年

7 月 25

日 

3,046,

600 

大宗

交易 
未完成 是 否 

通过大宗交易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减持公司股份 1,100,000

股、于 2022 年 8 月 9 日减持

公司股份 420,000 股 

6 许燕鸣 

实 际 控

制 人 、

总经理 

2022 年

7 月 25

日 

1,520,

000 

集中

竞价 
未完成 是 否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高管人员的减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人员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就任公司高管

人员时作出的相关承诺。 

（三）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或公司迎合市场热点炒作股价配合减持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书面等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人员不存在涉嫌内

幕交易的情形。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

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公司副总经理彭关清先生和监事会主席郑本铭先生为公

司特定股东，两人分别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和 2022 年 3 月 25 日即根据本人 2022 年度

可减持额度提交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届满

并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上市流通，副总经理兼董事会会秘书易欣女士、副总经理兼财

务总监杨任东先生均为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二人在获授股票

解除限售后根据可减持额度于 6 月 24 日向公司提交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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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许世雄先生和总经理许燕鸣女士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计划，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向公

司提交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人员的减持计划进行了

预披露。上述人员自 2022 年 5 月 27 日至 8月 15 日，根据各自对股价的走势判断，陆

续进行了卖出交易，交易时间和价格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股价

配合减持的情形。 

 

三、根据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

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回复三 ： 

（一）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

“其他事项类第 1 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针对相关事

项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书面核实，并认真自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

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长许世雄

先生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046,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022 年 8 月 5 日和 8 月 9 日许世雄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520,000股。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2022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5 日期间公司股价连续上涨，公司严格按照交易所监管

要求，根据股价异动情况，已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3 日、8 月 12 日、8 月 15 日披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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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对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核实，并向投资者充分提示了投

资风险，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基本情况说明 

公司专业从事数控磨削设备及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主营业务情

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披露了《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40 亿元，同比增长 0.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4672万元，同比增长 11.33%。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根据本所相关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关注函》要求，经公司书面核实，公

司股东许世雄先生、许燕鸣女士、许亮先生三人均未计划对公司进行股份转让、资产

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五：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

以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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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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